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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 公 告 2006年 第8号 根据海关总署《海关保证金、风险担

保金、抵押金管理办法》（署财发〔2005〕339号）规定，北

京海关制定了《北京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金、抵押金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并已于2006年8月15日起实施。现将

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保证金、风险担保金、抵押金（以

下简称“三金”）的收取 北京海关委托银行代理收取“三金

”，缴款人持业务部门开具的“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金、

抵押金专用收据”到代收银行缴款。银行收到款项后，在收

据各联上盖章，收据一、二联交缴款人（第一联作为交款人

入帐依据；第二联为退款联）。 一般情况下，缴款人应以人

民币缴纳“三金”。为方便当事人用外币缴纳“三金”，北

京海关开立了美元帐户，如缴款人用美元交纳“三金”，业

务部门应在收据上注明“美元”，缴款人需到北京海关在中

国银行开立的美元帐户办理缴款手续；如用其它外币缴纳“

三金”，缴款人应先自行兑换成美元或人民币后缴纳。 二、

“三金”的退、转、延 （一）“三金”的退还。 在担保期内

履行义务的缴款人，应持有海关业务部门经办人及科长签批

并加盖“北京海关保证金退转专用章”的“三金收据”第二

联（退款联）和缴款单位合法的并加盖财务章的收据于3日内

到财务部门办理退款手续。如退款的收款单位与原缴款单位

不一致，应出具双方单位加盖公章的授权证明，方可办理退

款。 个人用现金缴纳的“三金”，可以退还现金支票，不需



提供收据，但应提供本人有效证件，并需在收据退款联上签

收。用美元缴纳“三金”的缴纳人，应持有海关业务部门经

办人及科长签批并加盖“北京海关保证金退转专用章”的“

三金”收据退款联及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到北京海关财务处

（朝阳区光华路甲10号）办理退还美元手续。 如缴款人遗失

收据退款联或用非退款联办理退款手续，必须由原缴款单位

出具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证明，经北京海关业务部门科长确

认签批后，到财务部门办理退款手续。 自北京海关业务部门

在退款联上签批结案退还之日起60天内缴款人应到财务部门

办理退款手续。超过60天缴款人未办理退款手续，北京海关

将在业务现场及北京海关互联网门户网站对外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超过90天缴款人仍未办理退款手续，海关视为放弃资

金，上缴国库。 （二）“三金”的转税及延期。 根据相关规

定，“三金”全额转税，业务部门在“三金收据”上盖章签

批“全额转税”并开具《海关专用缴款书》，缴款人持《海

关专用缴款书》及“三金收据”退款联到财务部门办理转税

结案手续；“三金”部分转税，业务部门应在“三金”收据

退款联上签批“部分转税，余款发还”，转税的部分比照“

全额转税”办理手续，退还的部分比照“三金”退款的规定

办理。 需要申请办理延期手续的缴款人，应按照海关监管规

定与业务部门联系办理延期手续。 特此公告。 二○○六年九

月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